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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
“

代表
”

的理论是西方政治理论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。 西方思想史上对
“

代表
”

这
一

概念的 系

统分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西塞罗 。 西塞罗借助来 自 于戏剧 的隐喻 ， 认为当我们替别人说话时就仿佛是

戴上了他人的面具 ， 承担了他人的
“

人格
”

。 他在 《论义务 》 中论述道 ：

“

执政官的职责是承担一个城

邦的人格 ， 并以其尊严和信仰来维护法律 。

” ⑴
换句话说 ， 执政官就是这个城邦的代表 ， 而所谓

“

代表
”

就是
“

以他人的名义说话和行动
”

。

霍布斯继承了西塞罗对
“

代表
”

的理解 ， 认为
“

代表就是扮演或代表他 自 己 或其他人。 代表某人

就是承当他的人格或 以他的名 义行事
”

。 而
“

某些拟人的行为得到被代表者的承认 ， 于是他便称为代理

人 ， 承认他的行动的人就是授权人
”

。 霍布斯还将他对
“

代表
”

的理解和国家学说结合起来 ， 认为 国

家的形成就是每一个人与其他人相互订约 ， 将管理 自 己的权利授予某个人或某个集体 ，
而这个人或这个

集体就是所有人的
“

代表
”

， 也就是 国家 。 因此 ， 人们相互定约授权代表的过程就是形成主权和形成 国

家的过程 。 霍布斯的
“

代表
”

理论不仅是其整个政治学说的关键组成部分 ， 也揭开 了现代
“

代表
”

理

论的序幕 。 在本文 中 ， 笔者将结合霍布斯在 《 比希莫特》 中 的论述和 《 利维坦 》 中对
“

代表
”

理论

的建构来阐释霍布斯所理解的
“

代表
”

的含义
，

以及这一理解在他的 整个政治理论中 的作用 和在解读

年英国 内 战史 中 的意义。

世纪中叶 ， 英国 的封建统治陷入 了深深的危机之 中 。 国王查理一世 的统治受到议会派 的强烈攻

击 ， 英国王权的合法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。 与此 同时 ，

“

谁是人 民的合法代表
”

的 问题也在内 战中

突显出来 。 这一问题集 中表现在 内 战中 的三个重要时刻 ， 霍布斯在 《 比希莫特》
一书中 向 我们呈现 了

这三个时刻 ： 第
一

， 年 月 日 ， 英国 内 战前夕 ， 国王查理一世想进入他在北方的军火库赫尔

城 ， 却被国会选任 的执政官约翰 霍瑟姆爵士 （ 挡在了城门外 ； 在这一时刻 ， 国王和

国会谁是人民 的代表的 问题被提 了 出来 。 第二
， 年 ， 国王査理一世战败被俘 ， 被 国会宣布为叛国

者 ， 等待下议院的审判 ； 霍布斯针对这一事件进一步论证 ， 为什么人民 的代表是 国王而不是 国会 。 第

三
， 年 月 日 ， 克伦威尔解散长期 国会 ， 准备就任护 国主

； 在这一时刻 ， 霍布斯根据 自 己 的

“

代表
”

理论否认克伦威尔是人民的代表 。 下面我们将对这三个时刻分别予 以分析和阐释 。

一

国 王和 国 会谁是人民的代表？

年 月 日 ， 国王査理一

世带着 自 己 的随从来到赫尔城下
， 执政官霍瑟姆爵士站在赫尔城 的

城墙上拒绝国王进入他驻守的赫尔市 ， 国王为此暴跳如雷 ， 宣布他犯了叛国罪 ， 并写信去质向 国会 ， 问

他们基于什么理由 把他拒之 门外 。 关于国王与国会之间 的争论 ， 我们来看下面一段引文 ：

：
他们 （ 国 会

） 基于什 么理 由 ？

：
他们 声 称 ： 不仅这一个而 且英格兰其他任何市镇都不是 国 王 的 ，

而是 国 王受英格兰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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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的委托代管 的 。

： 但是这与 国会有何相干 ？

； 有关
，

他们 说
：

“

因 为我们是英格兰人民的代表
”

。

： 我没看 出 这一论证的 力 量在哪里
： 我们代表人民 ， 因 此

，

人民所拥 有的
一切就都是我

们 的 了 。 赫 尔 市 的 市长代表的是 国 王
， 是不是 因 此国 王在赫 尔 拥有的所有 东 西都是市 长 的呢 ？

英格兰人民可以被有限地代表 ， 例 如递交请愿 书 或者类似的事 情 。 这是否能得 出 结论说那些 递

交请愿 书 的人有权拥有英格兰所有的 市镇呢 ？ 这届 国 会是在什 么 时候成为 英格兰 的代表的 呢 ？

不是在 年的 月 日 吗 ？ 那谁有权在前一天
，
也就是 月 日

，
不 让 国 王进入 赫 尔

市 ， 并且将赫 尔据 为 己有呢 ？ 因 为 当 时还没有召 开 国 会
， 那赫 尔 市 又属 于谁呢 ？

： 我认为 是 国 王的
，

不仅仅因 为 它被称作赫 尔 河碎 国 王 的 城市 （

还 因 为 国 王 本人 当 时并且从来都是英格兰人民的代表 。 如果他 不是
， 那 国 会还不存在的 时候 ，

有谁是呢 ？

：
他们 可能会说

，
那 时人民没有代表 。

： 那也就没有共和 国
；

而 结果就是
，

英格兰所有的 城镇都是人民 的
，
是你 的

， 我的
， 任

何人都可能 分享 。 你可 以通过这看到人民是如何软弱
，
被国会所 用 的 这些推理裹挟着反叛

，
而

且他们是如此厚颜无耻
，
这些理 由 中 包含着如此的错误 。

从上述引文中我们看到 ，
国会拒绝让国王进人赫尔市的论证是 ： 英格兰的所有城镇都不是 国王的 ，

而是国王受英格兰人 民的委托代管的
；

而英格 兰国会是人 民的代表 ， 所以人 民拥有 的
一

切都是 国会的 ，

而国会可以按 自 己 的意愿 ，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， 包括把国王挡在城门外 。 霍布斯对国会的论证提出 了两

点质疑 ： 第一

，
国会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 ， 它的职能是什么 ？ 第二

， 人民的全权代表 ， 到底是 国王还

是 国会 ？

关于第一个论点
“

国会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
”

， 霍布斯举出反例说 ： 赫尔市 的市长是 国王的 代

表 ， 这是否意味着 国王拥有的 一切都是赫尔 市市 长的 呢 ？ 回答当 然是否定 的 。 霍布斯认为 ， 与此例类

似 ， 国会是人民的代表 ， 却不能说人民所拥有的
一切都是国会的 。 在霍布斯看来

， 国会只能在某些事情

上代表人民
，

“

例如递交请愿书或者类似的事
”

。 换句话说 ， 人民只能被国会有限地代表 。

在论述第二个论点时 ， 霍布斯开始质疑 国会是否是人民 的代表 。 如果说国会是人 民的代表 ， 那在 国

会召开之前 ， 谁是人民的代表呢？ 如果说那 时没有人民的代表的话 ， 按照霍布斯关于代表 的理论 （ 如

前所述 ， 霍布斯认为人们相互定约授权代表的过程与主权和 国家的形成是同一过程 ） ， 那时就不存在 国

家 ，
而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 。 因为 ， 在 年 月 日 国王召开 国会之前 ， 国家和主权是存在的 。

所以
， 按照霍布斯的论证 ， 人民真正的代表应该是 国王而不是国会 。

这里我们似乎看到霍布斯的某些矛盾之处 ： 他在第
一

个论点中承认国会是人 民的代表 ， 在第二个论

点中又否认了这一点 。 国会到底是不是人 民的代表呢？ 实际上霍布斯认为存在着两种代表 ， 他在 《 利

维坦》 中从授权的角度 区分了这两种代表 。 他论述道 ：

“

授权者有两类 ： 第
一

类是单纯的授权者 ， 我在

前面已经做出定义
， 说明这就是绝对地承认另

一

个人的授权者 ； 另
一

类则是有条件地承认另一人的行为

和信约的授权者 ，
也就是担保另一个人在某时或某 时以前不做某事时 ， 他就是授权者 。

”

这段话中所

说的绝对的授权 ， 指的是绝对承认代表 的行动 对代表的权限没有限制 。 从霍布斯的论述来看 ，
既然授

权有绝对的授权和有条件的授权两
，

， 那代表也就相应地有全权的代表和有限的代表两种 。 从霍布斯反

驳国会的论征中我们可 以看到
，
霍 斯认为只 有国 王才是人民 的全权代表 ， 国会仅仅是人 民的有 限代

表 ， 其职能不过是递交一下请愿书而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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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霍布斯的
“

代表
”

理论中 ， 真正对国家和主权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 的是人民 的遠
‘

对授权 ，
而不

是人民有条件的授权 。 在 《 利维坦》 中 ， 霍布斯这样来描述 国家的形成 ：

“

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 向每
一

个其他的人说 ： 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 ， 并放弃我管理 自 己 的权利 ， 把它授予这个人或这个集体
，

但条件是你也把 自 己 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 ， 并以 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
一切行为 。 这

一点办到之后
， 像这

样统一在
一

个人格之 中 的 一群人就称为 国 家 ， 在拉丁文 中 被称为城邦 ， 这就是伟大 的 利 维坦 的诞

生… …

。

”

引 文中的
“

这个人或这个集体
”

就是承当这一集体人格 的
“

主权者
”

就是所有人的
“

代

表
”

。 因此
，

“

代表
”

的形成也就是主权者的形成 。 那在霍布斯所考察的英 国 内战时斯 （ 也是霍布斯的

国家学说形成的时期 ） ， 英格兰人民 的
“

代表
”

是谁呢 ？ 或者说应该是谁 ？ 为什么 ？ 我们来看看霍布斯

在 国王查理一

世即将被砍头时进行的讨论 。

二 国 王为什 么 是人民 的代表 ？

年 ， 查理一

世在与国会的 战争 中战败被俘 ， 关押在赫斯特城堡 （ 等待审判 。 长

期 国会颁布命令 ， 称 国王发动反对国会的 战争是叛国行为 ， 并组建 了高级法庭准备对查理一世进行审

判 。 针对这
一历史事件

， 霍布斯再一次对谁是英格兰人民 的代表进行了讨论
：

： 草拟的这条命令被带到议院 ， 在读 了 三遍之后对其投票表决
，

“

英格兰 的上 院议 员 和

下 院议 员 在 国会里 集合在一起
，

宣 布根据王 国 的根本法
，

英格兰 国 王发动反对国会的战争是叛

国 行为
”

。 投票结果被送交上院议 员 ；
他们 拒绝 同 意

， 愤怒的 下 院议 员 再次投票议决 ：

“

不论

上院议 员 同 意或 不 同 意
， 委员 会的所有成 员 应按照命令 继续行动

； 在上帝之下
，

人民是所有正

当 权力 的 源 泉 ；
下议院拥有 国 家的至 高权力

；
下议院所颁布的一切都是法 律 。

”

对此 下 院议 员

一致同 意
， 没人反对

‘

： 这些提案不仅反对英格兰 国 王
，

而且也反对世界上所有的 国 王 。 他们 的 想 法是好 的 。

但是
， 我相信 ， 在上帝之下 所有法律的 源泉在 于人民 。

： 但人民为 了 他们 自 己和他们 的 子嗣
， 在很久以前通过 同 意 和誓 言 已经将 国 家 的最 高权

力 交到 了 他们 国 王
（
以及他们 的 子嗣

） 的 手 中
；

结 果传到 了 人人 皆 知的 他们 的 合法 继 承人
，

这位 国 王
（ 指查理一世——译者 ） 手 中 。

： 但国会不代表人民吗？

：
是的

，
为 了 某种特 定的 目 的

； 例 如
，

当 他们 受 了 委屈 的 时候被允许 向 国 王递 交请 愿

书 ， 但不 能对国 王的权力 产 生 不 满 。 此外 ， 国 会从不代表人民除非 国 王 召 唤他们
；

而且也很难

想 象国 王 召 集一个 国 会来罢免 自 己 。 我们 这样 来理解这件事 ， 每一个郡和 自 治 市都向 国会捐 赠

了 一 笔钱 而每 个郡的人在他们 的郡法庭或 者其他地方 开会
， 每个 自 治 市在他们 的 市政厅开

会
，

各 自 选出 将这笔钱带到 国会的人 。 这些人难道不代表整个 国 家吗 ？

是的
，

毫 无疑问 。

： 你是 否认 为 国会有理 由认为他们被这些人所代表 ？

： 肯定不会
；

然而我必 须承认这两种情况是一样的 。

在霍布斯的论证 中我们可 以看到 ， 霍布斯并没有反对议会派的论点 ：

“

在上帝之下
， 人民是所有正

当权力的源泉
”

。 他与议会派的真正分歧在于谁是人民的代表 ， 人 民 的权利授予 了谁 。 霍布斯在这段论

证中 给出 了英格兰人民的全权代表应该是国王而不是国会的两个论证。 第
一

个论证是一种基于历史的论

证 ： 霍布斯认为 ， 从历史来看 ， 是先有国家 、 有国王
， 后有 国会的 。 所以在国家形成时 ， 人民为了他们

和他们的子嗣 ， 通过 同意和誓言将国家的最高权力交到了他们 的国王手中 ，
而不是国会手 中 ， 因为当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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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不存在 国会 。 而现任 国王是那些古老 国王的合法继承人 。 所以 ， 只有现任国王才是英格兰人民合法的

代表 。 第二个论证
， 国会是 由 国王召开 的 ，

国王是 国会的创造者 ， 所以 国王不可能制造一个东西来反对

自 己 ， 不会让国会来替代 自 己作为英格兰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 。

关于
“

国会
”

和
“

国王
”

谁是人民 的真正代表 的 问题 ， 昆廷 斯金纳 （ 在 《 霍

布斯论代表 》
—

文 中发掘出 了霍布斯的第三个论证。 昆廷 斯金纳认为
，
相对于

“

集体
”

， 霍布斯倾

向于认为
“

个人
”

’

更适合做人民的 代表 。 虽然在论述利维坦的诞生时 ， 霍布斯论述说每个人将管理 自

己 的权利授予
“

这个人或集体
”

， 并没有排除
“

集体
”

可 以成为人 民 的代表 。 但是 ， 根据斯金纳的理

解 ’ 霍布斯继承了西塞罗将
“

代表者
”

看作是
“

扮演者
”

的观点 ， 认为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必须有

相似性 ，
也就是说代表者必须要有

一

种代表性 （
。 那

“

国会
”

和
“

国 王
”

哪
一

个与
“

人民
”

更相像呢？ 霍布斯对于 自 然状态的描述 ， 给我们提供了一

个
“

人民
”

的 图景 ： 人们在订约授权

代表之前只 是
一

群
“

乌合之众
”

， 没有国 家和主权 的 自然状态是人人为敌 的状态 ， 那时人们还没有统一

在
一

个人格 当中 ，
没有一个人民 的全体存在 ， 而

一旦人们被统
一

到
一

个人格当 中 ， 代表就形成了
， 国家

和主权也就形成了 。 正如霍布斯在 《 利维坦》 中所说 ：

“
一

群人经本群中每
一

个人个别地 同意 、 由
一个

人作表时 ， 就成 了单
一

人格 ； 因为这人格之所以成为单
一

， 是 由于代表者的统一性而不是被代表者的统
一

性 。

”

既然在代表形成之前 ， 人民 只 是
一

群乌合之众 ，
不存在一个人 民的 整体 ， 所 以无法将

“

议

会
”

作为人民整体的微缩模型来代表人民 （ 因为一群
“

乌合之众
”

按 比例微缩之后也 只能是一群
“

乌

合之众
”

，
不能形成

一

个统
一

的整体 ） ，
而只 能以指定一个单一个体的方式来代表那群乌合之众 的成

员 。 因此在霍布斯看来
，

“
一个理想的

‘

代表者
’

只能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人 ，
他作为每一个被代表

者 的象征而出现
”

，
而这个

“

个人
”

就是 国王 。

在论证了
“

国王
”

而不是
“

国会
”

是人民 的合法代表之后 ， 霍布斯还进
一

步批驳了议会派作家的

其他论点 。 根据斯金纳的研究 ， 以亨利 帕克 为代表的议会派作家认为 ，
虽然人民作为个体来说权

力在君主之下 ， 但人民作为一个整体 ， 拥有高于君主的权力 ， 而国会作为人民 的代表也应该拥有高于君

主的权力 。 另外 ， 当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授权给他们的代表者时 ， 人民可以与主权者对主权的范围和 限制

进行谈判 。 霍布斯认为 ， 因为不存在作为整体的人民 ， 所以 ，
人民整体 （ 也即议会 ） 的权力高 于君主

的权力 ， 人民作为整体可以限定君主的权力等观点都是无稽之谈 。 另外 ， 霍布斯还极力反对议会派所推

崇的混合君主制 。 议会派作家认为混合君主制 国家存在着
“

国会
”

和
“

国王
”

两个要素 ，

“

国 会
”

作

为人民的代表 ， 其权力要高于国王 。 霍布斯反驳道 ， 如果将 国会作为人民 的代表 的话 ， 国家中就会出 现

两个主权者 ， 这会使国家重新陷人战争状态 。

根据霍布斯的上述论证 ， 国王是英格兰人 民的合法代表 ，
也是英格兰的合法主权者 。 然而

， 在英国

内战期间 ， 主权的拥有者不断更换 ， 我们该如何来判断谁是合法的主权者呢 ？ 这里我们需要考察霍布斯

的主权理论中的一个区分。 霍布斯在 《 利维坦 》 第 章中系统建构 了他 的主权学说 ， 其中论及 了主权

权利和主权权力两个概念 。 霍布斯认为 ，
主权是主权者所拥有的

一

种权利 ， 这
一

权利是人人相互定约 ，

将管理 自 己 的权力授予他们的代理人而形成的 。 霍布斯认为 ， 这
一

权利
一

旦形成 ，
臣民便不能再从主权

者那里收 回管理 自 己的权利 ，
也就是说臣 民没有罢黜他们 的主权者 、 返回乌合之众 ， 或者将这一

权利移

交其他人的权利 。 而且
，

因为主权者没有与任何人订约 （ 是授权人两两相互定约 ） ， 所以主权者的任何

行为都不可能违反人们之间 的信约 。 另外 ，
主权者也不可能侵犯授权人的利益

， 或违背授权人的意志 。 因

为主权者的行为是得到授权人的绝对授权的 ， 是代表了授权人的意志和利益的 。 授权人如果反对或者不服

从主权者 ， 是在违背 自 已的意志 。 这就是霍布斯所理解的主权权利 。 霍布斯在 《 利维坦》 中还详细论述

了主权权力 的具体内容 ， 其中包括 ： 新闻监察 、 立法 、 司法 、 外交 、 人事任免 、 确立奖惩制度
，
等等 。



霍 布斯论
“

代表
”

当霍布斯在 《 比希莫特 》 中论及谁是英格兰的合法主权者时 ， 他借助了 主权权利与 主权权力两个

概念 的区分 。 年 月 日
，
克伦威尔解散了长期 国会 ， 霍布斯在 《 比希莫特 》 中论述道 ：

“

现在

没有 国会了
， 谁拥有最高权力 呢

”

？

“

如果你所说的权力是统治 的权利 ， 那没人拥有 。 如果你说的是最

强的力量 ， 那显然是克伦威尔 ， 英格兰 、 苏格兰和爱尔兰 的所有军队都服从于这个将军 。

”

从这段话

中我们可以看到 ，
虽然克伦威尔夺取了 国家 的最高权力 ， 但霍布斯并不承认他拥有主权权利 。 因为人们

并没有相互定约授予他主权 。 克伦威尔是通过武力夺得最高权力的 ， 所 以 ，
虽然他拥有主权权力 ， 但霍布

斯却认为他没有权利统治 ，
没有权利拥有主权 ，

不能成为主权者 。 在霍布斯看来 ， 统治的权利只应该属于

国王 。 但是 ， 当时査理一世国王已死
，
他的儿子查尔斯 斯图亚特还在流亡

， 所以没有人拥有主权权利 。

霍布斯认为只有国王才是主权的真正主人的观点还在 《 比希莫特》 中的另一处得到印证 。 当霍布斯叙

述从 年代到 年代
，
主权权力在国王查理一

世 、 长期国会 、 奧利弗 克伦威尔 、 克伦威尔之子理

查德 克伦威尔 、 残阙 国会、 国王查理二世之间更替时 ， 他以这样的语句结尾 ：

“

最后主权被它真正的主

人夺得
”

。 霍布斯所说的这个真正的主人就是 国王查理二世。 那克伦威尔在霍布斯的 眼中是一个什么角

色呢
， 他为何不能成为人民的代表呢？ 我们来看看霍布斯在克伦威尔 即将就任护国 主时的论述 。

三 克伦威 尔是人民的 代表吗 ？

年 月 日
， 克伦威尔解散长期国会 ， 独揽国家的军政大权 。 为 了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， 他为

自 己 安上了一

个
“

保卫人民安全
”

的
“

护国主
”

头衔 ， 霍布斯对此头衔很不 以为然 ：

： 是的 ，
他确 实 是有 了 一个像长期 国 会一样好的 头衔 。 但长期 国 会确 实代表人民 ； 在我

看 来 ，
主权 实质上是 附属 于人民的代表 的 。

：
是的

，
如果他制造一个代表 ，

就像现在的 国 王
， 叫 他们 一起来接受主权权力

，
那他就

‘

剥夺 了 他 自 己的权力 ； 要不然 的话就没有代表 。 国 会下议院也从未成为整个国 家的代表
，

而 只

是平 民的代表 ；
下议院也没有权力 通过他们 的 法案和命令强迫任何贵族或牧师服从 。

： 克伦威 尔 仅仅得到一个保卫人 民安全的 头衔吗？

在霍布斯看来 ， 虽然克伦威尔夺得了 国家的最高权力 ， 但是为了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， 他显然处于一

种两难境地 。
一方面 ， 根据其权力的来源——武力夺取——克伦威尔不可能成为英格兰人民 的代表

， 因

为人 民没有向他授权。 所以
， 克伦威尔也就不可能合法地拥有主权 ， 不是合法的主权者 。 另一方面

， 克

伦威尔又不能制造 出
一

个
“

代表
”

， 因 为那样的话 ， 他就必须将 自 己 武力夺取的最高权力拱手让给他

人 。 我们知道 ， 克伦威尔采取的办法是借助 国会 ， 他重新召 开国会 ， 将主权让与作为人 民代表的 国会 ，

再让 国会将最高权力授予他 。 而这种做法也是得不到霍布斯承认的 ，
因为在霍布斯看来 ， 国会也不能成

为人民的全权代表 ，
因为只有 国王才有权利拥有主权 ， 才是人民 的合法代表 。 任何 以武力夺取原属 于国

王的主权 的人或集体都只 能是篡权者 ， 即使披上
“

保卫人 民安全
”

的外衣 ， 其权力也得不到
“

正名
”

。

另外 ， 在霍布斯看来 ，

“

保卫人 民安全
”

是合法 的主权者的职权之一

。 霍布斯将人民 的代表 ， 也就是主

权者定义为 ：

“
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 ， 每人都对它 （ 代表 ） 的行为授权 ，

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

大家的和平与共 同的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
一

个人格 。

”

由此看来 ，

“

保卫人民安全
”

是主权者的责任 ， 属于其主权权力 的范围 ， 不是任何人都可 以将其作为借 口 来统治人民 的 。

结 语

通过对霍布斯在 《 比希莫特》 和 《 利维坦 》 中所讨论的
“

代表
”

理论的分析 ， 我们可 以看到霍布

斯的
“

代表
”

理论与其整个国家学说一致
，
都是在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 ， 千方百计地对君主所拥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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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对权力进行论证 。 虽然我们今天已 经不可能再接受霍布斯关于君主的绝对权力 的 观点 ， 但不可否认 ，

霍布斯的论证有着很强的说服力 。 第一

，
霍布斯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可信的 自然状态 。 在人们的 日 常生活

中
，
我们通 常看到的是

一个个被 自 己 的 目 的所驱动的个人 ， 人人各 自 为政 ， 很难看 出有一个人民 的整体

存在 ， 这与霍布斯所描述的 自 然状态非常相似 。 当然 ， 议会派作家是不同意这一看法的 。 他们认为既可

以将人民看成一个个的个人 ，
也可 以将其看作一个整体 。 第二

， 霍布斯将
“

代表
”

的形成等同 于国家

的形成 ，
这使得他能够借助历史来论证国王就是人民 的代表 。 议会派作家在这一

点上与霍布斯也有很大

的分歧 ， 他们并不认为国家的形成与人民 的代表的形成是同
一

的 ； 所以
， 在国家形成之初并不一

定就有

人民 的代表 ， 代表的形成一定要通过选举的形式 ， 所以议会才是人民 的真正代表 。 但是 ， 霍布斯对绝对

主权的论证并不完全令人信服 ， 存在着很多疑点 。 为什么人们在授权他们的代表时不能对其权力进行限

制呢 ？ 为什么每
一

个人不能对其代理人提出条件呢？ 霍布斯强调 ， 构成 国家的社会契约是两两之间相互

订约 ，
而不是联合起来与他们的代理人订约 。 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人们联合起来形成可以与国家主权抗

衡的力量 。 但是 ， 即使我们 同意霍布斯的看法 ，
也并不妨碍每一个人对其代理人的权力进行限制 。 这样

的话主权者 的权力就不是无条件而没有 限制的 了 。

总之
’ 霍布斯对

“

代表
”

的讨论从人民授权的角度難主权者的权力 ， 为君主的绝对权力进行了辩护 。

注 释

西塞罗 ： 《论义务》 第 卷
，

王焕生译 ， 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， 第 页 。

霍布斯 ： 《利 维坦 》 ， 黎思 复 、 黎廷弼译 ， 商务印书馆 ， ， 第 页
； 第 ⑶ 更 ； 第

页
； 第 页

；
第 页 ； 第 页 。

《 比希莫特》
一书是霍布斯晚年完成的

一

部关于英国 内战 的作 品 。 书 中 以对话的形式讨论了 内 战的原因 、 内 战

中保王派与议会派的论战
， 以及主权为何应归于 国王等问题 。 此书以 圣经中 的陆地怪兽

“

比希莫特
”

命名
， 暗

示了与 《利维坦》 的对应关系 。 《 利维坦》 中 的 国家学说正是在 《 比希莫特 》 所描述的主权者缺失 的混乱状态

下建立起来的 。 此书 目前没有中 译本 ，
笔者已经译出 ， 将于近期出 版 。

英国 内 战指的是 年在英国议会派与保皇派之间发生 的
一

系列武装冲突及政治斗争 。 英国 辉格党称之

为清教徒革命
，

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称之为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 。

年 月 日
，

国王査理一世迫于压力重新召开中断了 年的国会
，
这届国会存在 年之久

，
史称

“

长期 国会
”

，

—

斯金纳认为正是出 于这一原因
， 霍布斯从不讨论议会派争论的如下 问题 ： 应如何分配议员 的名 额 ？ 哪些社会群

体应该被囊括其中 ？ 如果要想有效地为全体人民说话和行动
，
代表机构的规模应该多 大 ？ 如何保证代表机构 能

准确地反 映被代表的全体人民 的特征？ 等等 。

亨利 帕克 （ ： 宣传家和小册子作者 ， 英 国 年 代议会事 业最有影 响力的作 家 （

从 年开始 ，
他陆续写了 多本小册子

，
提出并坚决捍卫议会主权理论 。

责 任编 辑 冯 瑞梅 ）


